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受理号：BSPX20260190

上海顾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于 2026 年 03月 04 日提出的 BSP0-1501 单元 12-02

地块（“城中村”改造项目-顾村老集镇）项目核发《排水许可

证》（施工）申请收悉。鉴于你单位已作出书面承诺（《行政

审批告知承诺书》），根据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

法》、《上海市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》、《城镇污水排入排水

管网许可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一、同意你单位 BSP0-1501 单元 12-02 地块（“城中村”

改造项目-顾村老集镇）项目核发《排水许可证》（施工）的申

请。

二、你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:

（一）施工期间临时排水应按雨、污水分流制设计，在实

施过程中不得混接。

（二）施工期间，临时排水中有沉淀物的，你单位应当先

行沉淀，污水排水标准需符合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

（GB/T31962-2015）及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31/199-2018）



的要求。

（三）施工临时排水期间，你单位应当接受区水务部门的

监督管理，保证工程所处地段市政雨污水管道的正常运行。

（四）我局在作出本准予许可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

对本项目进行后续监管。如发现你单位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

符的，本机关将依法撤销本行政许可决定，并对你单位不再适

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。

（五）临时排水期限：自批准之日起至2030年 01月 14日。

上海市宝山区水务局
@上海市水务 局@

2026 年 3 月 4 日

 

抄送：区城管执法局，顾村镇人民政府，区给排水管理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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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